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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平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 

组织委员会 

2012 年 9 月 25 日 
 
 
 

  宣言 
 
 

  建设和平：走向可持续和平与安全之路 
 
 

 我们，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聚首纽约联合国总部，在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阁下的主持下，重

申我们承诺应对冲突后国家的短期和长期需求，以期通过安全与发展途径实现可

持续和平。为此，我们： 

 1. 认识到建设和平对于冲突后国家巩固和平、防止再次陷入冲突以及通过

安全与发展途径实现长期可持续和平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2. 强调摆脱冲突并寻求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愿望的国家和社会应采取

全面、有效和协调的办法，应对其在安全、机构建设和社会经济方面面临的挑战； 

 3. 重申承诺加强国家自主权，认识到冲突后国家的政府和所有相关国家行

为体对确立其建设和平的优先事项负有主要责任，并承诺将重点支持国家牵头和

主导的进程以及国家确定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建设和平需求；欢迎冲突后国家为

减少贫困、遏止冲突、促进和解及改善民众生活条件采取举措； 

 4. 认识到必须支持建立包容各方的国家进程，以使这些进程反映社会各阶

层的需求，并着眼于增强冲突后国家人民的权能； 

 5. 认识到妇女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强调

妇女必须平等、充分地参与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并且应扩大妇女

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及建设和平方面的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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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还认识到，为青年创造就业和工作机会有助于增进社会稳定、社会凝聚

力和社会包容；在这方面，国家在解决青年需求方面大有可为； 

 7. 努力通过与国家所确立的建设和平战略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的多边、区

域和双边机制，以持续、协调和一致的办法应对建设和平需求，并为此加大力度

支持和遵守与冲突后国家达成的相互承诺； 

 8. 再次承诺将继续并加强与冲突后国家的接触，具体做法包括为支持建设

和平优先事项和举措调配充足资源，增强国家行为体的能力，尤其是其为在安保

和安全、政治进程、提供基本服务、恢复政府核心职能和振兴经济等方面重建国

家机构所作的努力； 

 9. 承认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相似的国家、特别是经历过冲突后建

设和平及民主过渡的国家的经验是面临冲突后建设和平挑战的国家的宝贵财富；

为此，承诺鼓励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具体做法包括为开展切实有效的区域合作、

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建立必要的条件和制度，特别是酌情更广泛地利用国际文职

人员专门知识，以在冲突后国家进行国家能力建设； 

 10. 认识到建设和平委员会在支持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具有核心作用；赞赏

委员会成员、委员会议程所涉国家、建设和平基金、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联合

国有关机构等相关利益攸关方作出贡献，使委员会能够履行主要职能和实现主要

目标，并鼓励它们继续支持委员会努力通过安全与发展途径建设和维持和平； 

 11. 还认识到维持和平人员及维持和平特派团对早期的建设和平工作作出

贡献，应在制订建设和平战略时吸收特派团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12. 认识到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支持国家建设和平

优先事项以及在协助奠定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3. 申明需要继续不断努力，确保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拥有足够的能力，协

助为实现国家建设和平目标提供支持； 

 14. 申明我们承诺在每年 6月 23 日庆祝“建设和平日”。 

 

 


